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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做道场是巴蜀汉族丧俗中十分常见的仪式行为。道场仪式的功能在于帮助亡灵顺利到达彼岸

世界，同时使生者从因死亡而引起的失衡中重新回归日常生活的平衡状态。为实现这一目的，法

师在仪式中不仅要使用语言吟诵、身体展演，而且还需借助各种象征物，其中“水”和“桥”是

最为普遍的象征符号，它们几乎贯穿道场仪式的始终。“水”寓意清洁、洁净，“桥”则表达了连

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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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信灵魂不死的人来说，死亡仅仅是人生

的一次通过礼仪，在该关节点上，人完成了生命的

一个阶段，借助于仪式等一系列具有象征性的活

动，开始以另一种形态延续着其生命。巴蜀汉族的

丧葬道场作为丧葬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开

路”到最后“安魂”的所有仪式，便建立在灵魂信

仰的基础之上。正如杨庆堃在分析中国丧葬仪式

时曾指出的：

由拒绝接受死亡而产生一系列宗教仪式，其

目的是使死者在另一世界过上舒适、幸福的生

活。这种复杂的崇拜仪式以及它们的象征意义，

建立在活着的亲人坚信灵魂继续存在的事实基

础上。〔1〕

在巴蜀民间丧葬道场仪式中，死者的灵魂都

要借助法师所主持的开路仪式，从现实的生活世

界走向彼岸世界。道场仪式的整个过程，就是为了

送亡灵实现从此世到彼世的身份转换。这其实是

一个漫长的历程，需要经过阎罗十殿，同时还要时

时上奏皇天，以获得过关通牒。在整个仪式中，神

灵都至关重要，亡灵必须获得神灵们的准允，才能

顺利到达目的地。而所涉及到的神灵世界，本身便

是一个拥有自身完整结构体系的神灵世界。

巴蜀民间道场仪式往往通过象征的方式，在

现实的空间中建构一个彼岸世界。这在坛班所布

置的坛场中体现得十分明显。道场仪式开始前，法

师们先要布置一个坛场，而坛场多与灵堂合二为

一，设置在堂屋内。堂屋正中一般放置灵柩，四壁

多悬挂阎罗十殿的图像，在紧靠堂屋后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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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诸多神灵牌位。棺材下首的供桌上，放置有亡

者牌位，以及刀头、供果、羹汤、馔饭等祭品。通过

神像、牌位等象征物品，堂屋已经与堂屋外面的空

间区隔开来，被赋予了神圣的特性。接下来举行的

诵经、拜忏等仪式，大都要在这一空间内举行。

在仪式场合中，一些物品被赋予了超越其物

理性的象征意义，它们作为一种符号，成为营造神

圣空间的重要构件。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认为，

象征是仪式的最小单位，是一个有信息量的“储藏

单位”，而仪式则是富有意义的象征的储藏室，人

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2〕。而宗教学家

伊利亚德也指出：

象征意义在人类的宗教生活中起到一种决

定性的作用。正是通过这种象征，世界才成为可

以理解的，才能够表示其所具有的超验性。〔3〕

在巴蜀道场仪式中，也有许多象征物，其中以

水和桥最为常见，它们在物理世界里虽完全不同

质，但在仪式中却具有了相似的功能，都是建立在

将空间做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区分的基础上。水

的意义应该在于追求洁净，而桥的意义则应该在

于寻求沟通。

一、水：污染与洁净

在我国汉族文化传统中，死亡是十分忌讳的

事情。民间对死亡的称呼便有“老了、见背、归天、

仙逝、亡故、百年之后”等数十种；上层社会同样

忌讳言及“死”，往往用“崩、薨、卒、不禄”等词汇

代替。因为忌讳死亡，所以人们往往会建构一个天

国，围绕死亡进行的一系列仪式如道场仪式，也应

该是试图将亡灵导向天国，而天国与现实世界对应

的正是神圣与世俗。但这并不意味着死亡本身是

一件神圣的事，相反它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被视

为“污染”之源，污染会带来肮脏，肮脏又会引起

危险，所以它实际上关涉到人们有关于“肮脏”与

“洁净”的观念，正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洁净

与肮脏与否，不在于它本身是‘洁’或‘脏’，而在

于它是否符合人类的分类体系。”〔4〕据此，我们认

为，在此意义层面上去寻找“污染”产生的原因，

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死亡打破了社会的平衡，使社会中固有

的分类系统走向紊乱。但社会需要秩序，人需要生

活在秩序之中，玛丽·道格拉斯指出：“没有哪套特

定的分类象征可被孤立地理解，但我们仍然有希

望，即在所研究的文化中通过其与总体分类结构

的关联来找出这些分类象征的含义。”〔5〕可见，正

是因为死亡可能引起社会从“有序”到“无序”，使

它违反了社会中固有的分类系统，具有潜在的危

险，所以被视为“污染”之源。有学者曾指出：

民间传统丧葬礼俗及其生死观念的深层

文化内涵是对另一界生活的依赖和对于永生的

渴望。⋯⋯从此意义看，丧葬礼俗可以说正是

传统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济渡生命的舟船与桥

梁。〔6〕

巴蜀民间传说，人死亡后，如果不举行超度仪

式，亡灵便无法顺利到达彼岸世界。在此世与彼世

之间的中间阶段，是人类学所谓的“阈限”阶段，

即它既不属于此，也不属于彼。这种“非此非彼”

的状态，在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文化传统中，是不

符合其分类体系的，因此我们认为，巴蜀汉族丧葬

道场仪式的功能正是为了使亡灵完成“阈限”，使

因死亡而引起的边界模糊，重新恢复到边界清晰

的状态，同时也使暂时的无序走向新的有序。

第二，死亡往往与邪祟相关联，邪祟无疑是危

险的，它可能导致“污染”的产生。如果说丧葬仪

式中的空间是被污染过的空间，那么日常生活中的

空间便是与之相对应的洁净的空间，这便形成了另

一种二元关系，即“污染”与“洁净”。“洁净”指向

了日常的、生活的、安全的、平衡的状态，“污染”

则指向异常的、非生活化的、危险的、失衡的状

态。人们总是希望生活在“洁净”中，而害怕被“污

染”。一旦被迫进入“污染”的状态，便试图通过仪

式行为祛除“污染”，以恢复到“洁净”的状态。因

此，在巴蜀民间治丧活动中，便出现了一系列出于

祛除邪祟目的的仪式，如“祭龙杠、捆发丧鸡、镇

宅、清宅”等。仪式的完成除需要“身体表述”外，

还要借助于象征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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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蜀民间治丧活动的许多环节中，都会将

“水”作为一种具有清洁功能的象征物。如巴蜀许

多地方在确认老人已经去世，便要鸣锣请水，① 为

其“沐浴”。如民国20年《宣汉县志·礼俗志》：

迎尸于堂，所谓“寿终正寝”也。鸣锣请

水，锣声如其年之数。倩人沐浴，子孙远避，闻

水声谓不祥。

沐浴多是象征性地在死者脸、胸、背等处晃三下，

俗以为若挨了尸体，会导致家中常有异常响声，不

安宁。儿子用瓦盆盛少许清水，将一小块新白布浸

入水中，绞干后给死者擦洗，一般是前三下，后四

下。也有要求子孙回避的，请装人匠为亡人沐浴、

穿老衣；或将净水置屋内，家人至屋外祈福，待亡

人“自沐”。民国18年《合江县志·礼俗篇》：

 衣衾既治，则事沐浴，俗称“洗澡”。雇者

受巾与汤盆入，始去尸衣，不必真浴，备礼而已。

于时，子孙皆出户，北面而跪，迨亲身之衣已袭

始入。  

沐浴的目的应在于“除氛荡秽，激浊扬清”。

这正如伊利亚德所言：“水总是保有着它的功能。

它能瓦解形式或者破坏结构，也能‘洗去罪恶’，同

时也有净化力量和再生力量。”〔7〕由此可见，丧葬

仪式中所用之水的功能，早已超越了其自然实体的

意义，而成为一种可将“污染”状态转换到“洁净”

状态的工具，此时的水本身便被赋予了神圣性。这

从“请水”仪式上所念的《请水文》中可见一斑。如

光绪六年渠县《龚氏族谱》： 

井泉龙神位前而祝曰：惟神坎德是秉，水

府昭灵。源远流派，滋养群生。除氛荡秽，激浊

扬清。民等食德，言莫罄名。兹因不幸，惨及X

亲①。因恙身故，请水沐身。涤去污垢，浴乃精

神。恳祈默鉴，护亲贞形。 请水毕，用一小块白

布蘸水，为死者擦洗，并念《沐浴文》。 

从这段《请水文》中我们至少可以解读出以下

几点意义：第一，所请之水来自于井泉龙神位前，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水井，此时具有了神性的主宰。

据《易·说卦》“坎为水”可知〔8〕，上述《请水文》

中用“坎德”赋予了水以德行，这便使日常生活常

见的水超越了其物理性；而“水府”之称，则赋予

了水以灵性。第二，水是生命之源，可以滋养万物，

正因为此，水才具有再生功能。再生使生命重新开

始，那么一切污染便会由此而被祛除，“洁净”的

状态也得到恢复。第三，为了使亡灵能顺利进入彼

岸世界，首先要洗涤净其在世间所沾染的污秽，使

其保持洁净的状态，方能被彼岸世界接纳。巴蜀民

间在人去世后所举行的“沐浴”仪式，其目的在于

“涤去污垢，浴乃精神”，这正是水具有再生功能

的充分体现。

除“请水”仪式外，“解秽”仪式中也多用水来

祛除秽气。此时的水与请水仪式中所用的水被赋

予了同样的意义与功能。在“解秽”仪式上，法师

也需要念诵解秽经文，如重庆市巴南区跳石镇的

丧葬解秽仪式，法师要诵读《佛门解秽科》：

五龙知神水，荡十方之厌秽。天厌归天，地

厌归地。三十六厌秽，七十二不祥。神水到来，

悉令清净。解秽真符，谨当昔人坛者。解秽真

符，谨当告人。

此水曰：一洒天开，二洒地埃，三洒人长

寿，四洒五方厌秽，悉皆消秽。如来法水到，诸

秽化尘埃。教有洒净真言，谨当持诵：一滴能清

净，心花五月开。如来法水到，诸秽化尘埃。二

滴能清净，心花五月开。观音法水到，诸秽化尘

埃。三滴能清净，心花五月开。③ 

该段经文的内容无不是一再强调水的功能在

于“荡十方之厌秽”，可以净坛场，还可以开天地。

经文虽被赋予上浓厚的佛教色彩，但有关水之神

圣性的本质并没有变化。文中所请之水之所以具

有如此功能，一方面在于水乃万物之母；另一方面

则在于它受到了如来、观音、祖师等的加持，从而

使其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水。

①  多用井水或河里的“长流水”，寓意家族“源远流长”。
②  原书中“X”处空一字，应据亡人身份而填入“父”或“母”等适当称谓。
③  此则材料由周帅等人于2014年3月，在重庆市巴南区跳石镇思立村调查陈武平法师所用科书《佛门解秽科》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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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地调查巴蜀丧葬道场发现，除“请水”

和“解秽”仪式外，几乎丧葬道场中的每一个仪

式，法师都会将水作为象征物，只是在不同的仪

式中，水的象征意义有所差异，这恰好印证了维克

多·特纳在《庆典》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这些庆典象征物通常同时代表许多事物和

思想。这种能力的科学术语叫作“多示性”，即

它们能够同时以多种方式“说话”；它们还具有

“多值性”，即具有多重价值；它们还具有“多义

性”，即可能表示多重含义。〔9〕

二、桥：区隔与联通

在巴蜀丧葬道场仪式中，“桥”的象征意义非

常明显，如在巴蜀的佛教道场中，就先后有“扫桥

游桥、迎亡过桥”等仪式，除此之外还有救拔亡魂

济渡西天的“过桥”；在巴蜀道教道场中，也有超

度亡魂升上金桥的“大洞桥”〔10〕。第一个仪式便

是开路，开路则需搭桥，使亡灵在法师的引导下顺

利的走向彼岸世界。而“破狱”仪式同样需要法师

在门前用木凳搭成“金桥、银桥、法桥”，乃至“奈

河桥”，法师则要扮成救苦天尊，拯救亡灵不使它

堕入地狱，从而使亡灵免受轮回之苦。在这些仪式

中，虽往往用板凳象征性的代替桥，但“桥”的重

要性毋庸置疑，它是沟通阴阳两界必不可少的工

具。这正如周星所言：

桥在几乎所有的文化里，都是连接两个不

同空间、境界或世界的媒介；在大多数民族的

文化及其象征体系里，桥场空间都是两义甚或

多义性的所在。⋯⋯在许多文化里，境界意味着

内与外、生与死、此岸与彼岸、文化与自然、丰

饶与灭亡、感性与超感性的区分、中介、沟通及

转换。⋯⋯桥在使人获得新的身分及状态的礼

仪中，往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1〕

实际上在丧葬仪式中，桥既是一种联通的工

具，同时也作为两个不均质空间的界限。但由于人

们相信灵魂的存在，所以死者在一定时间内可以

跨越界限进入生者的空间，这也正是在中国延续

数千年的祖先崇拜的原因之一。但一般意义上，死

者游荡在生者的空间内，它会引起人们的恐慌，巴

蜀民间往往用“不干净的东西”称邪祟之物便体现

了这种认知。但活着的人除一些通灵的巫师外，都

很难跨越界限进入到死者的世界，即使在人去世

后，亡灵虽然必定会进入死者所在的空间，但却需

要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才能顺利的完成从生到死

的过渡。这在道场迎亡过桥仪式上法师宣念的唱

词中也有体现，如重庆巴南等地在亡灵出浴后便开

始过桥，其仪式首先由站坛法师朗声宣念：“一切

恭敬，常住三宝。焚香供养，过桥功德。”

其他法师齐声接唱道：

清清静静水长新，坦坦平平法桥升。枝枝

叶叶幡花引，步步行行到家门。〔12〕

人去世后，首先要沐浴净身，接下来便要迎

亡过桥。从“步步行行到家门”可以看出人一旦去

世，现实的生活世界便不再是其停留之所，它必须

在仪式的过程中完成身份的转换，从现实生活世

界到达亡灵存在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迎亡过

桥”虽仅仅是道场仪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对亡

灵而言，这一关尤其重要，并且在象征的层面上，它

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所过之桥便有“金桥、银桥、

奈何桥”等名，所恭请的神灵也十分多样，如三身

金像四大菩萨、水官解厄扶桑大帝、四海河源桥梁

土地、巡河夜叉河伯津宫、牛头马面鸟嘴鱼鳃、引

魂童子渡船金仙等〔13〕。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整场

丧葬道场仪式，便是亡灵的“通过礼仪”。当然，与

桥相关的仪式的过渡性又凸显的最为明显。

但需要指出的是，法师用木板或者板凳搭建

的象征性桥梁本身并不具有神圣性，它必须通过

法师恭请诸神降临，并禀请诸神帮助搭建桥梁，物

质性的木板或板凳才具有跨越两种空间的能力。

所以过桥仪式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便是祈求众神灵

造桥，此仪式一般是站坛法师对着事先搭建好的

“血河桥”念诵以下咒语：

弟子统领神兵到，造起血河一座桥⋯⋯张

郎仙师持铁斧，鲁班又把墨来弹。弯木头来直墨

线，取得方来就得圆。七十二人扶上马，刨凿斧

子闹喧天。长板解了千千万，短板解了万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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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板将来铺桥面，短板将来造桥沿。中间造起

人行路，加上扶手与栏杆。〔14〕

如果缺乏丧葬仪式的语境，单就该段唱词来

说，我们并不能说明它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意味。正

是因为是在丧葬道场的“过桥”中念诵，才赋予了

其超越世俗的意义。这仅仅是造桥前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便是“安桥”和“亮桥”的仪式，法师也会口

诵咒语，如：

造桥仙师归了台，安桥仙师下凡来。正月

十五安桥墩，二月十五安桥梁。桥头安上桥土

地，桥尾安起桥将军。中间安起观世音，稳坐神

桥沙不崩⋯⋯安桥仙师归了台，亮桥仙师下凡

来。亮桥莫用灯火光，灯火恹恹不久长。亮桥要

用日月光，日月轮流照十方。〔15〕

亮桥以后便是为桥开光的仪式，这不仅需要

法师挽诀、念咒，而其还需要用雄鸡血衅桥。只有

通过这一系列的仪式，物质性的桥才具有沟通阴阳

的功能，亡灵也才能通过桥从模糊性的界限中走

向彼岸世界。

仪式行为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它是一种文

化的建构，无论是界限本身还是联通界限的象征

性桥梁，其特定的意义都是人们赋予的。这正如利

奇所言：

当我们用象征（无论是语词，还是非语词方

面）把一类事物或行为与另一类事物或行为区

别开来时，就是在某一“自然”连续的领域之中，

创造一些人为的界限。〔16〕

界限打破了空间的连续性，使一元的空间中出

现了二元对立的关系。两个空间之间的模糊地带

正是界限本身，它自身的特征界于两者之间，所以

利奇进而指出：

一条界限将社会空间—时间的两块地带分

割开来，它们是正常、有时间限度、明确、在中

心、世俗；但实际上充当这些界限的空间和实践

标记成分，本身就是异常、无时间限度、模糊、

在边缘、神圣。〔17〕

界限所具有的这些特征，在巴蜀民间信仰中

往往被具体化为河津、沟壑，它们割断了空间的

连续，但被界限区隔开的二元对立的空间又必须

通过一定的工具将其联通起来，才能达到一种

平衡的状态，这便是在道场仪式中出现大量桥

的象征的原因。对于死亡而言，亡者穿越界限从

“此世”到达“彼世”，完成身份的转换，才能使

因死亡而面临紊乱的社会恢复秩序。至于对亡

灵归宿的关怀，也更多是从生者的角度考虑：生

者希望通过仪式，帮助亡灵脱离模糊的界限，使

其得以安息，从而杜绝了亡灵变为鬼祟祸害家人

或社区的可能。这都必须通过跨越河津、沟壑等

方能实现，仪式中大量“桥”的出现便自然具有

了合理性。

巴蜀丧葬道场仪式中的象征十分多样，水和

桥仅仅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除此之外，破狱仪

式也建立在对象征符号的运用上，它便是帮助死

者通过阴间的十重地狱，从而使其灵魂免于因生前

犯下的错误而在阴间遭受严厉的惩罚，杨庆堃曾对

“破狱”有如下描述：

有时这个仪式仅包括吟唱经文，但有时会

在灵台前长桌上摆一排由瓦片搭成的模型，来

代表阴间的十重地狱。和尚在诵经时，将拿着灵

牌或其他象征灵魂的东西从一个地狱挪到另一

个地狱，直到灵魂从第十个地狱出来。至此，

人们认为灵魂在通往阴间的路上，已走过最艰

难的阶段，现在正通往幸福的目的地——西方

极乐世界。〔18〕

在巴蜀的民间丧葬道场中，“破狱”仪式一般

是在亡者灵柩上山前的晚上举行，历经两个小时。

在仪式开始前，法师便会建立坛场，具体做法是用

石灰在院子中绘出坛城形象，在坛城的四周分布

用瓦片代表城门，在坛城的中央位置上也会用瓦片

安置神位。笔者调查宜宾的丧葬道场时看到，中间

的神位要用遮阳伞遮住。法师告知笔者，整个坛城

的形状乃太极八卦的变型。破狱仪式举行时，法

师手持法杖、口诵咒语在前面开路，孝子则端着亡

者灵牌紧随其后，这一行为被称为“游地域”，其

行走的路线契合了太极八卦的图案，本身便具有

象征性。其功能在于带领亡灵走出十重地域。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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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会用法杖迅速击碎代表地狱城门的瓦片，这

便象征着地狱之门已经洞开，亡灵可以顺利走出地

狱而获得新生。可见，在整个仪式中，无处不充斥

着象征意味。

除此之外，请表、发牒、颁诏、放赦、拜忏等

仪式，也是建构对完整神灵世界的崇信上。并且这

个世界中的神灵不仅有体系，而且有高低之分。亡

灵也需一关一关的通报各级神灵并获得通行许可

才能顺利通关。这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

出的：“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

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

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9〕

道场仪式中的神灵体系，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

体系在仪式世界中的投影。

结语

丧葬道场仪式存在于巴蜀大部分地区，由于

坛班的师承不同、各地经济水平的差异等因素，道

场的仪式流程和举行时间，以及道场中奉请的神

灵都存在较大差异。但它们的功能无不在于超度

亡灵、安慰生者。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巴蜀

丧葬道场仪式中，象征无处不在。象征符号构成意

义系统，意义系统赋予了仪式以神圣性。而无论是

象征符号还是其意义系统，都是一种文化的建构，

是民众灵魂观念、生死观念，甚至是宇宙观念的直

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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